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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召开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

所”）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考虑到中兴华所的相关人员已经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为确保

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公司决定聘任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和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公司董事会对中兴华所

多年来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敬意！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聘

用期为一年。 

二、拟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 2013 年 4 月经财政部批准，由山

东正源和信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总部有关业务部及其烟台

分所、山东天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济宁分所及济南分所转制设立的。 

和信所总部设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注册资本 5019 万元。拥有职工 560

余人，其中注册会计师 210余人。和信所的人员规模、人员素质、业务能力、业

务收入跃居山东省首位，各项业务已辐射全国,为超过 40家上市公司担任常年审

计师。 

三、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召开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和信所为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 

2、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召开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同意聘任

和信所为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 

3、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认为：和信所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

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先后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审计、专项鉴证等服务，具备

丰富的为上市公司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

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较好地履行其责任和义务。公司此次更

换会计师事务所有利于增强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不会损害公司和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聘请和信所为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 

4、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董事会关于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说明。 

 

特此公告。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月 15日 




